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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管治概況

本公司一貫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

《公司法》）、《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香港聯合交易所《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本公司

章程的相關要求，嚴格按照訂立的各項管治制度指

導日常經營活動，並不時檢討公司的經營、管理行

為，秉承誠信勤勉的企業理念，堅守良好的企業管

治原則，提高公司運作的透明度和獨立性，致力於

不斷提高企業管治水平，確保公司穩健發展並努力

提升股東價值。

報告期內，本公司始終恪守企業管治守則的相關規

定。二零一零年四月，本公司榮獲由「亞洲公司管治」

雜誌編輯部頒發的二零一零年亞洲管治獎。

二、 公司管治結構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結構是以股東會、董事會及專門

委員會、監事會和管理層及員工構成，管治結構中

的各個單元在公司管治中都發揮着重要作用。

股東大會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監事會

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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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及股東大會

1、 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是本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依法行使

職權，決定公司重大事項。週年股東大會或臨

時股東大會為董事會與本公司股東提供直接溝

通的渠道。因此，本公司高度重視股東大會，

於會議召開45日前發出會議通知，鼓勵所有股

東出席股東大會，並要求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盡量出席。

二零一零年本公司共召開2次股東大會，其中：

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

會上，審議及批准二零零九年年度報告的相關

事宜。在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召開的臨時股

東大會上，審議及批准對股票增值權計劃的修

訂，並選舉本公司三屆董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2、 主要股東

東風汽車公司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

66.86%的股份。該公司從未發生超越股東大會

直接或間接干預公司決策和經營的行為。

報告期內的其他股東資料及前十大流通股東的

持股情況，載列於本年度報告第43頁。

（二）、董事及董事會

1、 董事

董事的委任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且必須由出席股

東大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公司的股東，董事會或監

事會有權以書面形式提名董事候選人。董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重新提交股東大會審議其委

任事宜，可以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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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二屆董事會任期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十一日屆滿，經東風汽車公司推薦並經二零一

零年十月十一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股東選

舉，徐平、朱福壽、周文杰、李紹燭及范仲獲

委任為本公司三屆董事會執行董事，童東城、

歐陽潔、劉衛東及周強獲委任為本公司三屆董

事會非執行董事，孫樹義、楊賢足及吳連烽獲

委任為本公司三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第

三屆董事會董事任期至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本公司三屆董事會由12名董事組成，其中執行

董事5名，非執行董事4名，獨立非執行董事3

名，人數和人員的構成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

董事會成員的詳細情況見本年報44頁。

三屆一次董事會選舉徐平為本公司三屆董事會

董事長。

董事的獨立性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是孫樹義、吳連烽、楊

賢足，其中孫樹義具有中國註冊會計師和高級

工程師資格。在本年度報告時，本公司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第3.13條，已收到全部獨立非執行

董事就其獨立性而作出的年度確認函，本公司

亦認為他們仍然是獨立人士。

獨立董事均能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忠實履行誠信與勤勉義務。獨立董事參與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討論決策有關重

大事項，以其專業知識和經驗，對公司的規範

運作提出意見，對關聯交易的公平、公正性以

及關聯方資金往來的情況認真審核，獨立發表

意見，履行獨立職責，其行為不受公司主要股

東、實際控制人、或者其他與公司存在利害關

係的單位和個人的影響。獨立董事為維護公司

整體利益，維護全體股東的合法權益，促進公

司的健康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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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公司獨立董事對公司的所有重大

事項均未提出異議。

董事指導活動

二零一零年，公司向獲選為三屆董事會成員的

董事發送了《董事監事實務指南》、《東風汽車

企業管治講義》等資料，使全體董事及時知曉上

市公司董事須遵守的最新法規、監管條例及其

持續責任。二零一零年，公司秘書處共編製24

期董監事通訊，為其提供最新的市場信息以及

公司資訊。二零一零年，公司還為董事會安排

了年度工作滙報、投資和融資工作滙報等。

通過資料提供、工作滙報以及專業培訓等多種

形式，使所有董事，特別是獨立非執行董事，

能夠及時瞭解公司的業務發展、競爭和監管環

境以及行業發展環境，有利於董事瞭解其應盡

的責任，有利於董事作出正確的決策和有效的

監督。

董事酬金

公司三屆一次董事會任命楊賢足、李紹燭及吳

連烽為薪酬委員會成員，並且任命楊賢足為薪

酬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制定、

審查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與方

案。

公司除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領取董事薪酬外，

其餘董事均未在公司領取董事薪酬。執行董事

在公司領取管理薪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

標準參照市場平均水平結合公司實際情況而核

定。

本年度，公司支付3名獨立董事的酬金為每人

每年（稅後）12萬元人民幣。

董事的證券交易

經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公司的全體董事已確

認，他們在二零一零年整個年度內一直完全遵

守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0有關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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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會會議

二零一零年，本公司共舉行了六次董事會會

議，主要事項包括：

‧ 審議年度、半年度業績報告；

‧ 審議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董事會工作

報告；

‧ 擬定董事酬金方案；

‧ 續聘國際核數師和境內核數師；

‧ 審議持續關聯交易及年度交易金額上限事

宜；

‧ 同意收購母公司自主品牌乘用車業務相關

資產並批准相關關聯交易；

‧ 批准公司總裁辭任和新聘；

‧ 選舉三屆董事會董事長及任命薪酬委員會

和審計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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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議能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及作出迅速而審慎的決策。在本年度內，各位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詳

情如下：

親自出席會議╱會議次數

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 出席率 備註

執行董事 未能親自出席的董事均

已委託其他董事出席及

表決。

徐平 5/6 83%

劉章民 5/6 83%

朱福壽 6/6 100%

周文杰 5/6 83%

李紹燭 5/6 83%

范仲 4/6 67%

非執行董事

童東城 4/6 67%

歐陽潔 4/6 67%

劉衛東 4/6 67%

周強 4/6 67%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孫樹義 4/6 67%

吳連烽 6/6 100%

楊賢足 6/6 100%

公司管理層負責向董事會提供審議各項議案所

需要的相關資料和信息，並在董事會召開時安

排了管理人員滙報各項工作，特別是公司重大

項目的進展。

3、 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2個專門委員會，包括審計委員會和

薪酬委員會。董事會充分考慮各位董事的專業

技能及經驗選任委員會成員，使各委員會的工

作能有效開展。其中審計委員會由1名非執行董

事和2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薪酬委員會由1

名執行董事和2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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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一次董事會任命孫樹義、歐陽潔及吳連烽

為審計委員會成員，並且任命孫樹義為審計委

員會主席；任命楊賢足、李紹燭及吳連烽為薪

酬委員會成員，並且任命楊賢足為薪酬委員會

主席。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分別按照《審

計委員會工作細則》、《薪酬委員會工作細則》

開展工作，二零一零年共召開了兩次審計委員

會會議、一次薪酬委員會會議。

專門委員會出席情況統計表（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姓名 職務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孫樹義（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1/2

楊賢足（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1/1

吳連烽 獨立非執行董事 2/2 1/1

歐陽潔 非執行董事 2/2

李紹燭 執行董事 1/1

（三）、監控機制

1、 監事及監事會

由於本公司二屆監事會任期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九日屆滿，經東風汽車公司推薦並經二零一零

年十月十一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股東選舉，

馬良杰、溫世揚、鄧明然、任勇、李春榮、陳

斌波、黃剛及康理為公司三屆監事會監事。

三屆一次監事會選舉馬良杰為三屆監事會主席。

二零一零年，監事會對公司財務及董事和高級

管理人員履行職責的合法合規性進行了監督。

共舉行了三次會議，會議出席率（包括委託其他

監事出席）100%，並列席了各次董事會會議，

認真履行監事會職責。



78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報

企業管治報告

2、 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建立及維持本公司的內部控制系

統，以檢討有關財務、經營、合規性和風險管

理等所有重要監控程序的有效性，保障股東權

益和集團資產。檢討工作包括由公司審計部對

內部控制進行評估，以及外部審計師就法定審

計工作中所發現的事項提交報告。

本年度，董事會已通過審計委員會和公司審計

部，圍繞著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

信息與溝通以及監管這五個內部控制要素，全

面檢討了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度內部控制系統的

有效性。根據歷年所進行的檢討工作以及本年

度對內部控制系統的評估，董事會認為，在本

年度內以及截止本年度報告日，本公司持續擁

有一套包括公司治理、營運、投資、財務和行

政人事等方面的完整的內部控制系統，且該內

部控制系統能充分發揮效力。

董事會亦認為，內部控制系統的設立是為了管

理可能發生的風險，而不能完全消除風險，因

此，本公司的內部控制系統為本公司實現經營

目標提供合理保障而不是絕對保證。

3、 核數師及核數師酬金

審計委員會負責審議外部核數師的委任、離任

或撤換事宜以及評估其所提供服務的資質和審

計費用的合理性，並向董事會提交建議。本公

司外部核數師的委任、撤換及審計費用由董事

會提交股東大會審批通過或授權。

本公司在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分別聘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和安永華明會計師

事務所分別為本公司境外核數師和境內核數

師。二零一零年年度核數費用為人民幣1,290萬

元。

審計委員會已對安永會計事務所的專業素質、

二零一零年度審計工作的執行情況以及二零

一一年的費用進行了討論和評估。審計委員會

建議再次委任安永會計事務所為公司外部核數

師，並已獲得董事會通過，將提交二零一零年

度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繼續聘用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和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為本公司

截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境外和境

內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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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層

本公司清晰界定董事長及總裁的職責，董事會與管理

層職能分工，並在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

中作詳細界定，保證了董事會決策的獨立性，亦保

證了管理層日常經營管理活動的獨立性。

徐平出任董事長。因年齡原因，經本公司二屆十六次

董事會批准，劉章民辭任本公司總裁職務，朱福壽

出任本公司總裁，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生效。

董事長專注集團發展戰略和董事會事項，總裁則負

責公司的具體經營管理活動和發展。

（五）、信息披露

1、 信息披露

本公司重視履行法定信息披露義務，嚴格遵守

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關於信息披露的管治規

定，嚴格按照信息披露的編報規則及程序，及

時、準確、完整地披露可能對投資者決策產生

實質性影響的信息，確保所有股東平等、充分

地獲知公司信息。同時，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

度業績報告，在參與美國媒體專業聯盟「遠見

獎」評選中，獲得銀獎。

報告期內，本公司依照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規則共發佈36期公告。本公司公告均在聯交

所網站和公司網站上刊登，詳細內容請登陸

www.hkex.com.hk和www.dfmg.com.cn查詢。



80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報

企業管治報告

2、 投資者關係與溝通

本公司堅持通過積極的投資者關係活動，加強

與投資者的溝通，從而加深投資者對公司業務

的理解和信任，樹立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發展的

信心，促進市場對公司的認同，使公司的業務

發展潛力和實際價值能在市場中得到充分反映。

本年度公司亦通過業績推介會、新聞發佈會、

境內外路演、日常接待、電話會議等多種形

式，保持與境外傳媒及投資者的緊密聯繫。全

年共路演及推介活動8次，日常接待40餘次，安

排電話會議80餘次。

3、 股東回報

本公司一直致力於促進股東回報，實施持續分

紅政策，公司上市以來累計分紅約19億元。就

二零一零年年度業績，董事會建議派發年度現

金股利15.51億元，每股0.18元人民幣，並將提

交二零一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


